標題：轉載-國民年金與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中低收入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與教養補助費的關係
內容：

國民年金與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中低收入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與教養補助費的關係
作者：陳節如國會辦公室／孫一信主任 

前言：

    國民年金已經從九十七年十月一日正式開辦，政府雖然進行全面宣導，但針對不同的被保險人類型、不同的給付內容和條件，要一言以蔽之實在有相當的困難度，特別是身心障礙者的身心障礙年金和基本保證年金，與社會津貼、社會服務之間的排除性、擇一性問題，大家更是一頭霧水，有必要為文說明，以避免民眾損及權益。請您直接一口氣將本文重頭到尾讀完，再來想該問的問題。 

一、國民年金中的身心障礙者基本保證年金：
    障礙年金分兩種，第一種是國民年金納保後才變成重度以上身心障礙，且經評估無工作能力者，得請領障礙年金，年金計算方式為：投保金額（目前為17280）×年資×1.3％，如未達4000元，則國民年金將補足至4000元（33-34條）。

    第二種，也是本文所要強調的，是被保險人於參加本保險前即已經符合重度以上且經評估無法工作的身心障礙朋友，誰可以領？誰不能領？怎麼領？

    如果身心障礙者已經年滿25歲，重度以上身心障礙，經鑑定無工作能力，且沒有參加勞工保險（或其他社會保險，例：公教人員、軍保、農保等），也沒有第35條所列排除條件，並在領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前3年內，每年居住國內超過183天，即可申領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申請程序為填妥「國民年金保險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附件一）直接寄送勞保局即可。以下一一說明前列條件的內涵： 

（1）何謂經鑑定無工作能力：
    根據『身心障礙者鑑定表』第二部分的第二項有列出是否重新鑑定的選項，如果障礙別是精神障礙、頑性癲癇或輕度肢體障礙等類別，或其他足認可能痊癒或改善的障礙者，鑑定醫師會註記重新鑑定的日期，而這個日期會反應並註記在身障手冊上面。

    所以當事人提出障礙基本保證年金申請時，所附障礙手冊如為：重度以上之身心障礙者且沒有註明須重新鑑定日期者，則勞保局將直接視為無工作能力，但如果有註記重新鑑定日期者，應先至縣市政府指定的障礙鑑定醫療機構進行評估，再將申請書、身心障礙手冊及「工作能力綜合評量表」寄送勞保局審查。（附件二：國民年金保險身心障礙年金給付審定基準及請領辦法） 

（2）何謂請領身障基本保證年金的排除條件：
    由於是基本保證年金，因此排除條件並沒有欠繳保費的問題，但是根據國民年金法第三十五條規定，有以下幾個排除條件：

   1. 經政府全額補助收容安置者。
   2. 已領取勞保第一、二、三等級殘廢給付，農保第一、二、三等級殘廢給付，公教保全殘廢等級殘廢給付，或軍人保險一等殘殘廢給付。
   3. 領取社會福利津貼（指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老年農民福利津貼及榮民就養給付）。
   4. 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最近1年度個人綜合所得總額合計新臺幣50萬元以上。
   5. 個人所有之土地及房屋價值合計新臺幣500萬元以上。（土地以公告現值，房屋以評定標準價格計算；且屬個人所有且實際居住唯一之房屋者。但其土地公告現值及房屋評定標準價格合計得扣除額度以新台幣400萬元為限。）
   6. 入獄服刑、因案羈押或拘禁。

二、身障基本保證年金與機構教養補助費的關係：
    前述排除條件第一項稱「經政府全額補助收容安置者」，理論上，在國內只有低收入戶的身障者接受日間托育及住宿養護服務，才會由縣市政府全額負擔機構教養費用，非低收入戶，一般給予1/4、2/4/、3/4補助或當家庭平均收入未達最低生活費用四倍以上者不予補助；或者像特殊條件者（身心障礙者年滿三十歲、年滿二十歲其父母之一方年齡在六十五歲以上或家中有兩名以上身心障礙者接受服務）給予35％~85％的補助或家庭總收入平均超過當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六倍以上，不予補助。…【繼續閱讀】
相關連結：http://www.papmh.org.tw/ugC_Action_Detail.asp?hidPage1=1&hidActionCatID=1&hidActionID=85&hidActID=2
訊息單位：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
